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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及其参与者的社会网络


张洪涛

　　内容提要：受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低（零）成本立法策略约束，当代中国民法典的立
法者不得不委托与自己有强关系的学者作为主持人起草学者建议稿，试图在学者建议稿

的基础上整合成立法草案。而同样受制于公共财政的投入不足，主持人也不得不选择与

自己有强关系和同质性的人作为建议稿起草者，形成了一种存在信息结构性缺陷的参与

人的社会网络，进而直接导致了起草者倾向于信息成本较低的西方法制信息的搜寻和利

用，而对信息成本较高的中国社会自身信息的搜寻和利用较少，最终形成了民法典学者建

议稿的信息结构性缺陷。为了减少甚至消除信息结构性缺陷对学者建议稿的制度性影

响，必须改变低（零）成本立法策略，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建立需求导向型的法学创新和投

资体制，强化起草设计与管理，优化起草网络。

关键词：民法典学者建议稿　信息结构　结构洞　起草网络　低（零）成本立法策略

张洪涛，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问题、材料与“方法”

实现法治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要求。当代中国两部民法

典“学者建议稿”（简称“梁稿”和“王稿”，下同）中，〔１〕是否体现了这一要求？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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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１３ＢＦＸ００１）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亲属编》，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序言”第 ９页；王利明：《中国
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法律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版，“体系说明”第 ６页。
“为制定一部民法典形成两个草案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正常现象。受托起草的学者完成的草案成为先期草案

（西班牙文是 ａｎｔ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ｏ；法文是 ａｖａｎｔｐｒｏｊｅｃｔ；我国习称‘学者建议稿’）”（徐国栋著：《认真地对待民法典》，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５页），而梁慧星称之为“草案建议稿”。本文取其习称，称之为“学者建议
稿”。多年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在为制定民法典而努力。１９９８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其相关部门
（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委托，梁慧星教授和王利明教授参与了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后来他们分别作为主持

人，起草两部民法典的学者建议稿。根据以往的惯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最后将两个建议稿整合

为一部民法典草案。因此，在本文中，法工委被称为“立法者”，梁和王被称为主持人，他们的团队（梁网和王网）

分别被称为学者建议稿的起草者；“立法者”、主持人和起草者通称为参与人。



有何影响？是如何形成的，又何以处之？

对上述问题，已有学者从规范层面进行了探讨；〔２〕但有其不足，如从规范层面看不见

法律是否实现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但在立法过程中很可能考量了中国国情。当代中国

两部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尤其是“附理由”，为本文提供了一个可实证研究的难得机会和材

料。本文将首先考察其最富民族性、本土性的“亲属编”或“婚姻家庭编”中的信息结

构，〔３〕看其是否结合了中国国情，借此“以小见大”、“一叶知秋”。然后，再对参与者的社

会网络情况进行分析；最后，试图从中进行某些关于中国立法及法学研究状况的观察。

起草应最大限度地做到“纳什均衡”，但受信息成本、起草者信息能力等因素的限制，

起草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起草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周全。〔４〕 在绝对意义上，人类不可能也

没有必要做到起草信息的周全和对称，但在相对意义尤其是信息结构上，还是可以有所作

为的。一个相对合理完善的信息结构，对起草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详后）。信息结构实

质就是信息分类。根据本文研究需要，信息可作以下划分：

第一，法律是“事实性规则与规范性规则”的统一体，“在事实与规范之间”，〔５〕因此，

可将信息理念化地分为事实信息即自身信息和规范信息即法制信息。这种划分有利于考

察起草是否现实了与中国国情的结合。

第二，根据信息来源不同，可将法制信息细分为大陆法系、普通法系和中国三种。这

种划分能反映起草是受大陆法系还是受英美法系影响大些，〔６〕以考查其内部信息结构。

第三，可将自身信息细分为中国和国外两种。中国自身信息是指法律移植、取舍和选

择的中国社会依据和理由；国外自身信息是指国外规范制定的原因和取舍、选择的社会依

据和理由，从而反映出起草与中国国情结合状况及其程度以及法律移植的水平。

第四，还可将中国自身信息再细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直接自身信息是指规范层面

的习惯、传统、道德等直接可转换为法律规范的制度信息；间接自身信息是指社会层面法

律取舍、选择、制定的依据和理由。根据内容不同，间接自身信息又分为大词化自身信息（如

“中国国情”等）和具体化自身信息；后者又细分为纵向起草依据（如历史依据）、横向起草依

据［如空间上的比较，包括起草时社会现实和立法后司（执）法预测］。这些指标可多维度地

反映起草时对中国社会自身信息了解、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以及与中国国情结合的程度。

还需说明的是，本文只是根据研究需要和便利作信息分类，其分类本身是否科学不是

本文研究目的，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是否有利于接触到中国立法的真问题并客观描述法律

与中国国情结合状况，此其一。其二，本文考察的是建议稿条文的信息结构即种类，对属

于同类的几个信息只算作一个统计单位。其三，理论上信息分类相对明晰，操作起来可能

模棱两可，对此，采取从大类或尽量照顾小类原则。这对大类的信息结构统计没有影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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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４年第 ３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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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６〕

苏力：《当代中国立法中的习惯》，《法学评论》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第 １９－３３页；杜宇著：《重拾一种被放逐的知识传
统》，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１３２页。
徐国栋著：《认真地对待民法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１页。
参见张维迎著：《信息、信任与法律》，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７８－２５１页；吴元元：《信息能力与压力型立法》，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１４７－１５９页。
参见［英］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上），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２３页；［德］
哈贝马斯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５２页。
考虑到中国法制和中国法学的移植性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苏力著：《也许正在发生———转型

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７－１２１页），我国法制信息应大多属于大陆法系法制信息。



影响小类的统计，对本文关注的问题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其四，有些条文没有本文所关注的

诸种信息，不在统计之列。其五，当某信息与本文研究的问题关系密切时，就再回到原文中

研读，以保证其研究建立在客观材料基础上。尽管如此，还是不能保证每个条文的信息结构

统计都是客观准确的，只能将此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不至于对研究的问题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　建议稿的信息结构

依据上述“方法”，对“梁稿”亲属篇和“王稿”婚姻家庭篇起草信息逐条进行信息结

构统计，结果如下表（一）和表（二）。从中可看出其信息结构具有如下特征：

“梁稿”亲属编信息结构统计（一）

具体条文（第 １７１６条至第 １９３２条共 ２１７条）序号 合计 比例

法
制
信
息

大
陆
法
系

１、２、３、６、７、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

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２、４３、４４、４５、４６、４７、４８、４９、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５４、

５５、５６、５７、５８、６０、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６５、６６、６７、６８、６９、７１、７２、７３、７４、７５、７６、７８、８０、８１、８２、

８３、８４、８８、８９、９０、９１、９２、９３、９４、９５、９６、９７、９８、９９、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

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９、

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４、

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５、

１７７、１７８、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７、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４、

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６、２０７、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３、

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７

１８９ ８７

中
国

１、２、３、４、５、６、８、９、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３１、３２、

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２、４３、４５、４７、４８、４９、５３、５６、５７、５８、５９、６０、６１、６２、６３、

６４、６５、６６、６７、６８、６９、７０、７１、７２、７３、７４、７５、７６、７７、７８、７９、８４、８５、８６、８７、８８、９４、９７、９９、

１１３、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５、

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５８、

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１、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４、１９５、

１９８、２０３、２０４、２０５、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５

１３６ ６３

英美法系 ２０、２３、３８、６３、６８、７８、７９、８２、９６、１５４、１８１、１９６、２１５ １３ ６

自
身
信
息

外国 ０ ０

中
国

直接 １９、２２、６１ ３ １

间
接

大词化信息
３、４、５、６、１３、２３、３９、４０、４８、５１、５２、６３、８１、９４、１２１、１３６、１５０、１５１、

１５２、１６３、１６１、２１５
２２ １０

具
体
化
信
息

历史信息 ２、３、５、８、１１、１３、３３、３８、３９ ９ ４

现实信息
１２、１３、１７、４１、４５、５２、５７、６９、７２、７６、７７、７９、８２、１３２、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８、

１５９、１６０、１９６
２０ ９

司（执）法

信息

１３、４１、４７、５７、５９、６２、６３、６８、６９、７０、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０、１８１、

１８２、１８３、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３、２０５、２０６
２８ １３

　　注：“梁稿”每个条文由“条文”、“说明”、“理由”和“立法例”组成。本表中的序号是将亲属编第 １７１６条

作为第 １条，重新编排至第 １９３２条，共 ２１７条。比例 ＝（条文数／总条文数 ２１７条）×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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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总体信息结构严重失衡，自身信息很少，绝大部分是法制信息尤其是大陆法系

（含中国）法制信息。尽管“梁稿”主持人遵循“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思

路”，〔７〕“王稿”主持人主张既要借鉴德国式的长处，又要借鉴罗马式的优点，还要立足中

国国情，科学地继受和创新，〔８〕两者在形式上有所区别，但在内容尤其是信息结构上，没

有实质性区别，都是对中国现有法律条文和大陆法系有关条文的继受和借鉴，自身信息较

少。在“梁稿”２１７条中，涉及大陆法系和中国法制信息分别为 １８９、１３６条，自身信息排除
重复１１条后，只有７１条，约占３３％；在“王稿”１４１条中，涉及大陆法系和中国法制信息均
为１０７条，自身信息排除重复的２２条后，只有３５条，约占２５％。可见，民法典学者建议稿
存在着“实践知识的短缺”和“疏于事实”的不足，〔９〕自身信息与法制信息存在关系间断

的情形，即“梁稿”和“王稿”分别约有 ６７％和 ７５％的立法条文只有法制信息没有自身信
息尤其是中国自身信息，难以实现两者的结合。

“王稿”婚姻家庭编信息结构统计（二）

具体条文（第 ３８９条至第 ５２９条共 １４１条）序号 合计 比例

法
制
信
息

大
陆
法
系

４、５、６、７、８、１１、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１、２２、２３、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２、３３、３４、３５、

３６、３７、３８、４０、４１、４５、４６、４８、４９、５３、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５８、５９、６０、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６５、６６、６７、

６８、７４、７５、７６、７７、７８、８０、８１、８２、８３、８４、８５、８６、９０、９１、９２、９３、９４、９５、９６、９７、１０２、１０３、

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３、

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１

１０７ ７６

中
国

１、２、、４、、７、１０、１１、１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２９、３１、

３２、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４１、４２、４３、４４、４５、４６、４８、４９、５０、５１、５２、５３、５４、５５、５６、５７、５８、５９、

６０、６１、６２、６３、６４、６５、６７、６８、６９、７０、７１、７２、７３、７５、７７、７８、７９、８２、８３、８４、８５、８６、８７、８８、

８９、９０、９１、９２、９３、９４、９６、９７、９８、９９、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

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７

１０７ ７６

英美法系 １４、１６、１８、６５、６６、６７、６８、９３、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６、１１９、１３３、１３６ １４ １０

自
身
信
息

外国 １１９ １ １

中
国

直接 ５、４９、５１、９２、９９、１１９ ６ ４

间
接

大词化信息 ３、１２、２１、３４、８３、１２９ ６ ４

具
体
化
信
息

历史信息 １、３、５、６、１２、４５、９９、１１９、１２３ ９ ６

现实信息
１、６、８、１１、２０、３４、４０、４４、４５、４６、５１、５２、５６、７０、９２、１０３、１１５、１１９、

１２４、１２９
２０ １４

司（执）法

信息
５、７、８、１２、１８、４６、５２、５５、６０、６２、１１０、１１５、１１９、１２４、１３８ １５ １１

　　注：“王稿”每个条文由“条文”、“立法理由”和“参考立法例”组成。本表中的序号是将婚姻家庭编第
３８９条作为第 １条，重新编排至第 ５２９条，共有 １４１条。比例 ＝（条文数／总条文数 １４１条）×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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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果考虑到自身信息尤其是中国自身信息的具体内容，这种情形就更为普遍。

“梁稿”和“王稿”中，涉及直接自身信息和历史信息不仅很少，“梁稿”分别为３条和９条，

分别约占１％和４％，“王稿”分别为６条和９条，分别约占４％和６％，而且大都以封建、落

后、批评、否定等贬义形象出现，力图用法律改变之，如“梁稿”第 １９、２２条、“王稿”第 ４９

条，等等。这与其他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１０〕 另外，在涉及中国自身信息时，常

用大词化信息（如国情、实践情况、现实、特殊性等）来简化、代替甚至遮盖对丰富多彩的

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研究，缺少对大词化信息及其对法律规范影响的具体分析研究，

“梁稿”大词化信息有２２条，约占 １０％，“王稿”则有 ６条，约占 ４％。这也与某些学者的

研究结论基本一致。〔１１〕 因此，“梁稿”和“王稿”真正涉及自身信息的只有现实信息和司

（执）法信息，“梁稿”分别为２０条和２８条，约占９％和１３％，“王稿”分别为２０条和１５条，

约占１４％和１１％，存在着“陌生于执（司）法”的情形。〔１２〕 可见，即使是部分条款中既有法

制信息也有自身信息，也存在着两者联结微弱的情形。

第三，法制信息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梁稿”和“王稿”大陆法系法制

信息分别为 １８９条和 １０７条，约占 ８７％和 ７６％。如果从法制信息绝对数看，每个立法

条文大陆法系的重复率很高，会远远超出这个比例，这从“梁稿”“立法例”和“王稿”

“参考立法例”中可明显地看出来。如果考虑到中国法制信息与大陆法系法制信息的

紧密联系，也可从中国法制信息反映出来。“梁稿”和“王稿”中国法制信息分别为 １３６

条和 １０７条，约占 ６３％和 ７６％，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普遍存在“不加修改地纳入现成法

律”的情形。〔１３〕 而英美法系法制信息较少，“梁稿”和“王稿”分别为 １３条和 １４条，约占

６％和１０％。

综上，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亲属编”或“婚姻家庭编”既存在法制信息与中国自身信息

联结间断或微弱的结构性缺陷，也存在法制信息内部与英美法系法制信息联结间断或微

弱的结构性缺陷。既然民族性、本土性和文化性最强，在理论上来自中国社会自身信息应

该相对较多而来自西方法制信息相对较少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中的“亲属编”或“婚姻家

庭编”，在实然层面也存在着信息结构性缺陷———中国社会自身信息较少而西方法制信

息较多———的情形，那么，对于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中那些比“亲属编”或“婚姻家庭编”的

民族性、本土性和文化性较弱，而技术性较强的其他部分如“合同篇”，就更加存在着信息

结构性缺陷的情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此可“以一斑窥全豹”，推断整个民法典

学者建议稿也存在信息结构性缺陷。为什么两部民法典学者建议稿都存在信息结构性缺

陷呢？以下将从参与者社会网络的形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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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参与者社会网络的形成

作为每个关系人的个体，构成了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微观层面的起草网络。〔１４〕 参加

“王稿”的３０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王稿”的起草网络即“王网”；参加“梁

稿”的２６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了“梁稿”的起草网络即“梁网”。“王网”和“梁

网”都属于中观层面的起草网络，统称为“群内网络”。按惯例，由“学者建议稿”经过“小

组稿”、“室内稿”等阶段，最后形成“起草草案”，因此，参加“王稿”和“梁稿”的关系人又

可能形成宏观层面的起草网络即“群间网络”。在此，主要探讨后两者。

（一）群内网络

根据主持人提供的课题组成员相关信息和笔者在互联网上搜索查询得到的信息，对

“梁网”（Ｌ）与“王网”（Ｗ）社会关系网络进行统计和整理，其群内网络具有以下共同

特征：

第一，从职业构成看，绝大部分人员任教于国内高校法学院或法学研究机构，大多是

教授（研究员）或副教授（副研究员）。“梁网”２６人中，主要来自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北

大、烟大、清华、人大、上海师大、复旦、深大、外经贸大、北京化工大学、山大等高校或科研

机构，１人来自实务部门；教授或研究员２０人，副教授或副研究员 ４人，助理研究员 １人，

１人不详。“王网”３０人中，主要来自人民大学、中央财大、外经贸大、郑大、烟大、清华、苏

大、浙大、中政大、北大、北航等高校法学院，３人职业不明，２人来自法律实务部门，还有人

曾在其他部门工作过；教授１２人，副教授１０人，讲师２人，５人不明。

第二，从学历构成看，大多是民商法学博士，获博士单位集中于人大法学院和中国社

科院法学所。“梁网”民商法学博士 ２０人中，６人不明，获社科院博士学位的至少 １２人；

“王网”民商法学博士２６人中，１人无博士学位，３人不明，获人大法学院博士学位的至少

２３人。

第三，大部分成员与主持人有强关系。〔１５〕 “梁网”２５人（主持人除外）中，以主持人所

在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为联结点，获博士的 １２人，硕士的 ５人，工作的 ９人，只 ６人与社

科院法学所没有直接关系；其中，同事关系 １３人（含主持人在山东大学法学院的同事 ２

人），师生关系５人，其余的不明。“王网”２９人（主持人除外）中，以主持人所在单位人大

法学院为联结点，获博士的 ２３人，获硕士的 １０人，工作的 ８人，作博士后的 ４人，只 １人

与人大法学院没有直接联系；其中，同事８人，师生１９人（包括狭义的师生７人，广义的师

生即在人大法学院读过书与主持人形成师生关系的１２人），同学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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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网络的构成及其结构洞分布示意图（一）

第四，即使部分成员开始不是强关系，也很有可能发展为强关系。首先，“出于社会

比较和社会支持的目的，人们有一种很强的、同那些与自身具有共同特征的人集拢在一起

的倾向”。〔１６〕 “在一个组织中，如果某一社会分类是相对少见的，那么，组织成员就会使用

该分类的特征项作为其社会身份识别和友谊关系建构的基础”。〔１７〕 “梁网”与“王网”中

所有成员相同职业、相同知识学历、相同学术旨趣，为他们之间形成强关系提供了可

能。〔１８〕 其次，即使刚开始成员之间（如图一中 Ａ、Ｂ、Ｃ、Ｄ之间和 ａ、ｂ、ｃ、ｄ之间）并不熟，但

由于有主持人及其所在工作单位这个“联结点”，受平衡论中相互性的影响，即 Ｌ把 Ａ、Ｂ、

Ｃ、Ｄ当做朋友，Ａ、Ｂ、Ｃ、Ｄ就有压力把 Ｌ当做朋友，受平衡论中传递性的影响，即 Ａ与 Ｂ

是强关系，Ａ与 Ｃ是强关系，Ｂ与 Ｃ之间也很有可能形成强关系，因此，Ａ、Ｂ、Ｃ、Ｄ之间和

ａ、ｂ、ｃ、ｄ之间都有可能发展成强关系。〔１９〕 相反，如果群体内成员不同程度地卷入了不平

衡关系中，就会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就会采取行动（如协调性顺从或中断关系）把不平衡

关系转变为平衡关系，尽量采取一致性的行为和态度。这种平衡压力不只是在行为上，还

在认知上尽量取得“认知平衡”。〔２０〕 “对于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关系，自我有很强的动机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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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平衡……人们会通过改变关系或认知来维持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关系的平衡”。〔２１〕 因

此，人们出于平衡的压力，都倾向于采取一致或类似的社会行为，容易形成一致或类似的

社会认知，也倾向于形成一种“民主集中制”的关系密切群体或者网络体系，〔２２〕如图一中

Ｌ和 Ａ、Ｂ、Ｃ、Ｄ之间与 Ｗ和 ａ、ｂ、ｃ、ｄ之间的联系。

第五，以组织为分析单位，群内网络还存在着群内结构等位（如图一中的 ＥＦＧ网和

ｅｆｇ网），即“两个人如果拥有一样的关系人，他们在结构上就处于同等位置”。〔２３〕 从学

习单位看，“梁网”２６人中，至少１２人在社科院获博士，如果将硕士和博士后考虑进去，至

少１４人与社科院有这方面的联系；“王网”３０人中，至少２３人在人大法学院获博士，如果

将硕士和博士后考虑在内，只１人与人大法学院没有这个方面的联系。从现工作单位看，

“王网”中，９人来自人大法学院，４人来自烟大法学院，３人来自外经贸大法学院，２人来

自中央财大法学院，２人来自北大法学院，２人来自中政大；“梁网”中，１０人来自社科院，３

人来自烟大法学院，２人来自清华法学院，２人来自人大法学院，２人来自山大法学院。这

种群内结构等位即相同的学习单位和工作单位，同样受平衡论中相互性和传递性影响，易

使群内网络形成强关系网络。

（二）群间网络

上述有关群内网络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群间网络的分析：

第一，群间网络存在与“梁网”和“王网”类似的职业结构和知识学历结构，为群间网

络 Ｌ、Ａ、Ｂ、Ｃ、Ｄ与 Ｗ、ａ、ｂ、ｃ、ｄ之间形成强关系提供了可能。

第二，如果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群间网络存在“小集团交叠”，即“某个小集团中的许

多成员同时也会是其他小集团的成员”，〔２４〕也存在群间结构等位（如图一中 ＨＩＪ网），既

是“王网”的关系人，也是“梁网”的关系人，共计四人。

第三，如果以组织为分析单位，群间网络也存在群间结构等位（如图一中 ＨＩＪ网），

“梁网”与“王网”共同的单位有：人大、北大、清华、外经贸大和烟大等高校。

第四，群间结构等位还会进一步影响到 Ｌ子群体与 Ｗ子群体成员之间的互动。由于

结构等位的四人与 Ｌ子群体的成员和 Ｗ 子群体的成员之间形成的是一种强关系，“梁

网”的部分成员与“王网”中的部分成员来自相同的单位，同样受平衡论中相互性和传递

性的影响，Ｌ子群体的成员和 Ｗ子群体的成员之间形成强联结的可能性增大。如 Ｌ子群

体中的成员 Ａ和 Ｗ子群体的成员 ａ都与结构等位的某人有强关系，受平衡压力的作用，

Ａ与 ａ之间形成强联结的可能性大增；依次类推，通过群间结构等位 ＨＩＪ网这个“联结

点”的相互性和传递性的作用，Ｌ子群体成员 Ａ、Ｂ、Ｃ、Ｄ与 Ｗ子群体成员 ａ、ｂ、ｃ、ｄ之间形

成强关系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最终使群间网络可能形成一种强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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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还不能忽视 Ｌ与 Ｗ之间关系的强度对 Ｌ子群体的成员和 Ｗ子群体的成员之

间关系的影响。尽管 Ｌ与 Ｗ在中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等形式上有一定分歧，但由于两

者在教育、收入、职业、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在学术思想上应

该说都属于诠释法学，〔２５〕在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知识信息内容及其结构等实质内容上很

难有实质性分歧，都属于北京地区同一个领域的学者和民法典起草小组成员，因此，

Ｌ与 Ｗ之间更容易形成强联结。同样受平衡论中相互性和传递性的作用，群间网络通过

ＬＷ这个“联结点”，在 Ｌ子群体成员 Ａ、Ｂ、Ｃ、Ｄ与 Ｗ子群体成员 ａ、ｂ、ｃ、ｄ之间形成强关

系的可能性也大为增加，最终也使群间网络可能形成一种强关系网络。

四　参与者社会网络结构洞对信息结构的影响

第一，由大量重复关系人构成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起草网络影响了民法典学者建议

稿信息结构。“更多的关系人意味着你能获得更多的信息”，〔２６〕但不可能无限制地扩大起

草网络规模，“增加网络规模，关键是要增加非重复性关系人的数量”，〔２７〕即“通过最优化

网络中的非重复关系人的数量来最优化每个关系人的结构洞产出。”〔２８〕反之，“当若干关

系人都介绍给你同样的人，提供给你同样的信息，他们就成为重复的关系人”，〔２９〕如在群

内网络中，由于群内每个起草者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学历知识结构和职业结构，提供给主持

人的很可能是相同或相似的起草信息；在群间网络中，由于每个主持人和起草者具有相同

或相似的学历知识结构和职业结构，每个主持人和每个起草者通过主持人提供给立法者

的很可能也是相同或相似的起草信息。在这个意义上，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群内网络和群

间网络规模的扩大，只是增加了重复关系人的数量，没有增加非重复关系人的数量及其结

构洞的产出，大大降低了网络的有效规模和效率；影响了立法者通过起草网络结构洞获取

信息利益及其带来的信息结构优化，出现一种与大多数关系人所拥有的法制信息相异的

自身信息，使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大量充斥的是法制信息，较少自身信息，形成了民法典学

者建议稿起草信息结构性缺陷。

第二，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强关系起草网络还会导致大量的凝聚力冗余，形成民法典学

者建议稿信息结构（如图一）。“关于新观点和新机会的信息一定来自于与其他不同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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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的人们之间的弱关系……弱关系对信息流动很重要，它将除它自身之外并没有联系

的社会群体整合进一个更广阔的社会中。”〔３０〕这就是“弱连带的优势”。〔３１〕 相反，“人们生

活在一个他们与之有强关系的人组成的群体中，信息在这些群体中高速传播。每个人知

道的，其他人多半都知道。”〔３２〕因此，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群内网络和群间网络的强关系意

味着缺乏结构洞，存在凝聚力冗余，主持人不能通过群内网络结构洞获取信息利益，立法

者也无法借助群间网络结构洞获取信息利益。

强关系不仅影响起草网络的信息传播，还会降低其信息创新能力。“在既不存在正

式的、诸如专利法创造的知识产权又不存在公共补贴的情况下，开发新生产技术并获得收

益的唯一办法就是隐藏知识”。〔３３〕 因此，在一个强关系群内网络和群间网络中，在缺乏前

两种激励新信息生产方式的前提下（详后），因其否弃私隐和隐藏知识，导致强关系群内

网络中的起草者与群间网络中的主持人和起草者对有关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新信息（如自

身信息）的生产缺乏动力，使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在信息结构上大量充斥法制信息，较少需

要一定创新度的自身信息，形成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性缺陷。

第三，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起草网络结构等位冗余也影响了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

构（如图一）。在群内网络中，如果以获取博士学位的单位作为分析单位，“梁网”和“王

网”的结构等位冗余量至少为１１人和２２人，有效规模为１５人和８人；如果以现工作单位

为分析单位，“梁网”和“王网”的结构等位冗余量至少为 １４人和 １６人，有效规模为 １２人

和１４人。在群间网络中，如果以个人为分析单位，结构等位冗余量至少为４人，有效规模

为５２人；如果以工作单位为分析单位，结构等位冗余量为３５人（１４＋１６＋５），有效规模为

２１人。“不管结构等位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如何，他们因为导向同样的信息资源而产生冗

余”。〔３４〕 因此，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起草网络中，不同的起草者由于来源于同一信息源———

相同学习、工作单位———给主持人以及通过主持人给立法者都会带来较高结构等位冗余

量，大大降低了网络的有效规模和效率，以及网络结构洞的产出和立法者通过起草网络结

构洞获取的信息利益，形成了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性缺陷。

第四，“如果他们既在结构上等位又有强关系，那么结构洞的深度便会急剧变浅”（如

图一）。〔３５〕 换言之，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立法者的起草网络不仅存在结构洞的量———重复

关系人的存在即凝聚力冗余和结构等位冗余导致起草网络结构洞较少———的问题，而且

存在着结构洞的质———结构洞不深———的问题；立法者既存在着因主持人之间强关系即

凝聚力冗余而导致初级群间结构洞的缺乏，也存在着因起草者之间强关系即凝聚力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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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构等位冗余而导致次级群内结构洞的缺乏；最终导致起草网络的有效规模和效率较

低，立法者通过起草网络尤其是群内网络的结构洞特别是次级结构洞获得的信息利益也

较低，形成了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性缺陷。

第五，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起草网络还存在着立法者在起草网络中的控制利益及其结

构自主性很低的问题（如图一）。“一个提供信息利益的结构洞也衍生出控制利益”；〔３６〕

一个缺乏信息利益的起草网络，也缺乏控制利益。由于 Ｌ、Ｗ与其他群内网络成员联系紧

密，周边没有群内结构洞，结构自主性较高，Ｌ、Ｗ带给立法者 Ｍ的约束最强，提出的民法

典方案立法者难以拒绝。同样，由于 Ｌ与 Ｗ的联系较为紧密，立法者也无群间结构洞可

用，谈判余地也较小，由 Ｌ与 Ｗ联合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也无法拒绝。正是由于 Ｌ

和 Ｗ在立法网络中的这种网络地位———既没有群内结构洞又无群间结构洞———决定了

他们在与 Ｍ形成的群间网络中处于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的有利网络位置，有较高程

度的结构自主性，立法者 Ｍ反而处于非常不利的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的网络位置，

结构自主性较低，从而决定了 Ｌ及其“梁稿”和 Ｗ及其“王稿”对立法者 Ｍ及其中国民法

典学者建议稿的信息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形成了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性缺陷。

综上，正是由于我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起草网络结构洞的多少、深浅和分布状况，决

定了主持人、立法者的起草网络地位，进而影响主持人、立法者通过结构洞获取信息利益

及其带来的控制利益和结构自主性，形成了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性缺陷。

五　公共投入不足的低（零）成本立法策略的约束

作为直接贡献于民法典起草的学者建议稿，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低（零）成本立法策

略，显然直接制约了起草者信息搜寻的能力，也制约了整个民法典建议稿在更大程度上的

提升。〔３７〕 在财政支持力度不够大的情况下，由于道德风险、信任以及组织成本等问题，主

持人选择自己关系较远的不熟悉的人作为参与成员，显然不现实。为此，主持人不得不选

择强关系人方案及其带来的成本与收益的时间差来维持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起草工作的正

常运转，利用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弥补低（零）成本立法策略带来的物质资本之

不足。但大量的关系人成为重复关系人，形成了关系人的知识网及其结构洞的缺失，具体

表现在以下主要方面：

第一，低（零）成本立法策略使关系人的收益几乎为零。首先，不论是法制信息还是

自身信息，都具有公益性、共享性特征，不能像科学技术那样拥有对信息即创新信息的

“知识产权”，从而激励发明人去创新、发明；而且在我国进行法律产品的生产，不仅没有

物质收益，也没有精神利益，不像某些国家立法那样有署名权。〔３８〕 其次，在一个强关系网

络中，信息的共享性、公益性更为突出，信息创新者无法通过隐藏知识的办法获得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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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成本的收益。另外，由于低（零）成本立法策略，导致信息的生产者生产的信息包括

成本高的自身信息和成本低的法制信息都无法获取必要的公共财政补贴。因此，对起草

者的收益就是维持与主持人的长期合作关系，对主持人的收益就是完成工作任务，维持与

立法者的长期合作关系，获得一定的社会声誉，对立法者而言，就是完成本职工作，这些收

益相对于需付出艰辛劳动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制定而言，极其不相称。

第二，低（零）成本立法策略使起草者趋向于“已有知识或信息”的搜寻，而对“未有知

识或信息”的创新和搜寻缺乏足够的内在驱动力，形成了起草者个人知识网及其结构洞

的缺失。这种情形首先突出体现在“梁稿”和“王稿”法制信息搜寻中，对大陆法系（包括

中国）的“偏爱”和对英美法系的“冷淡”。中国在总体上主要移植了大陆法系的法律和制

度，因此，在法学教育上，以讲授大陆法系法律和制度为主要内容和任务，以培养学生运用

法律的能力为主要目标，而对英美法系的相关法律和制度较少涉及；也因此，在法学研究

上，“构建一个基本完整、自洽且能够有效传达和便于司法运用和法律教学的法律概念系

统和规则体系”的诠释法学，自然成了主流。〔３９〕 而大陆法系法律发展的最高成就和集中

体现则是各国民法典，因此，上述情形在民法领域最为典型：教学上，围绕民法典相关法律

和制度组织主要教学内容；研究上，以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的翻译、解释、结构、体系、基本

原则、基本原理等有关民法典的法制信息为研究主线。因此，大陆法系有关民法典法制信

息就成了一个以民商法教学和研究者为主构成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起草者群体起草时的

“已有知识或信息”，其信息成本较低；英美法系相关法制信息则成了起草者起草时的“未

有知识或信息”，其信息成本较高。正是两者的成本差异，导致了起草者倾向于前者而规

避后者。

其次，信息成本和收益的高低决定了关系人的信息搜寻范围。“决策者不会无限制

地展开信息搜寻，他们会在对信息投资的预期边际收益等于预期边际成本这一点停下来。

如果信息费用过于高昂，决策者就会采取简化决策模式，诉诸……一些粗略的‘代表标

记’（ｐｒｏｘｙ）。”〔４０〕如当搜寻未有法制信息费用过于高昂而收益很低时，起草者也会采取简

化模式，诉诸于可降低信息费用的有关法制信息的“代表标记”：正义、公正、幸福、安全等

法律价值，以及集中体现这些法律价值的法律原则、法律原理和法律规范；特别是在低

（零）成本立法策略约束下，这种依赖更为突出。

第三，在“未有知识或信息”搜寻和创新上，低（零）成本立法策略使关系人趋向于“规

范性知识或信息”的搜寻和创新，对“事实性知识或信息”的搜寻和创新缺乏足够的内在

驱动力，形成了关系人的个人知识网及其结构洞的缺失。这是由法制信息和自身信息的

差异性所决定的信息成本不同而带来的必然结果。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法制信息，经过各

国民法典立法的不断完善及其法学研究尤其是规范分析法学对规范长期而系统的研究，

以及比较法学对各国民法典法律规范的类型化整理、比较、总结、提炼，人们对这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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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知识或信息”的认识和研究趋于成熟和一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

的规范体系和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达到了规范化、体系化、定型化、文本化的状态，

具有鲜明的“纯粹理性”特征。相反，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自身信息则是民法中最具本土

性、民族性的部分，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个人性知识》（波兰尼）、“地方性知识”（吉尔兹）、

“弥散性的未阐明的知识”（哈耶克），有时还是一种被肉体化了的“身体记忆的知识”、

“习得的知识”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无言之知”（波斯纳）、“无意识的知识”（波普尔），

甚至还是一种“难以清楚地以言词或文字交流的知识即传统”。〔４１〕 如果考虑到中国有着

５０００余年自成一体的文化历史传统，１３亿多人口，民族成分众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

地域性、差异性极大，城乡二元结构极其突出等国情，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自身信息的这种

“实践理性”特征就更为典型。

正是由于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法制信息和自身信息的这种特征，决定了两者信息成本

的巨大差异。首先，从时间成本看，获取自身信息的时间成本远高于法制信息。随着现代

网络技术的发展，在法律交流日益活跃，信息传递非常便捷的今天，对已规范化、体系化、

定型化、文本化的法制信息，获取信息的成本较低，有些甚至在“书斋”中轻触键盘仅凭个

人力量就可以获取大量的法制信息。〔４２〕 对那些具有个人性、地方性、弥散性的习得的身

体化了的“交流起来不经济的知识”，〔４３〕即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自身信息，无法通过移植或

书面形式获取，只可能通过广泛而深入的实证调查和田野研究，有些甚至要在一定理论指

导下，经过许多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认识到并获取，其时间成本非常高昂。如法国

民法典对习惯法的整理和研究，保守估算就持续３、４个世纪；〔４４〕德国民法典对以“民族精

神”为名的自身信息的获取也持续了近 １００年（１８１４－１９００年）；至于英美法系地方性习

惯发展为普通习惯法，从无法交流的实践理性知识变为可交流的实践理性知识，持续的时

间更长；〔４５〕日本法制现代化也表明：法制信息是枝节，“活法”（即自身信息）的现代化才

是关键，贯穿于日本法制现代化的始终。〔４６〕 在这一点上，对于曾有 ５０００余年自成一体的

文化历史传统，现有１３亿多人口，民族成分众多，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性

极大，城乡二元结构极其突出的中国而言，所需时间成本更高。

其次，从信息加工成本看，自身信息的加工成本远高于法制信息，对人的知识结构、认

识能力、获取信息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等要求更高。在知识上，除了法制信息所需的诠释法

学知识外，更需要长于了解社会、研究社会的深厚的社会科学底蕴，如社会学、经济学等学

科的知识储备；在能力上，除了需要法制信息所需的解决常规问题的能力外，更需解决非

常规问题的创新能力和更多的智识投入；在获取信息的方法技术上，更需社会科学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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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及其带来的较大资金投入。〔４７〕 在这一点上，如果结合中国国情，如人口众多，民

族成分复杂，地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的地域性差异巨大，城乡二元结构

突出，文化历史传统深厚，社会转型规模、复杂程度世界上绝无仅有，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也尤为必要；如果考虑到目前中国法学教育分科较早、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等法学教育现

状而导致的社会科学底蕴不深，〔４８〕考虑到诠释法学目前甚至今后还会占据主流地位而社

科法学目前甚至今后还会处于“也许”阶段，〔４９〕中国法学尤其是民法学研究现状及其研究

手段远远不能满足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获取自身信息的这种要求，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起草

者为获得必要的自身信息就需要更大的知识投入和资金投入。

但由于受低（零）成本立法策略约束，立法者在起草管理范围上，既无法根据民法典

学者建议稿起草指导思想来选择主持人并实施有效的起草管理，如主持人之间要具有异

质性和弱关系及其丰富的初级结构洞，至少不能像现在那样存在凝聚力冗余和结构等位

冗余，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群间网络的有效规模和效率，保障自己处于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

利益的有利的网络位置；也无法前推至具体起草者范围内进行起草管理，根据民法典学者

建议稿起草指导思想对主持人选择具体起草者实施必要的起草管理和干预，制造更多的

次级结构洞，避免出现目前群内网络的凝聚力冗余和结构等位冗余，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自

己的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以及结构自主性。由于受低（零）成本立法策略约束，立法者在

起草管理机制上，只能采取工程承包中的整体打包式———实质是“甩包”———管理方

式，〔５０〕无法根据起草指导思想选择科学的起草管理方式，如经济学中的委托 －代理模式

与社会学中的结构洞原理，也无法控制、减少甚至消除主持人与起草者之间发生的很可能

影响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起草质量的层层转包现象。为此，立法者不得不直接参与民法典

学者建议稿的具体起草，在“学者建议稿”基础上提出“室内稿”，从一个民法典学者建议

稿起草管理者“沦落”为执行者，扭曲了立法者作为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起草管理者功能，

最终影响了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起草质量。

六　信息结构性缺陷的主要影响及其克服

（一）信息结构性缺陷的主要影响

第一，信息结构性缺陷会影响到起草论证的过程，使起草者趋向于简化甚至缺乏起草

论证过程，不可能进行充分而具体的起草论证。由于信息结构性缺陷的存在，因此，不论

是在“王稿”还是“梁稿”中，许多条文都缺乏必要的起草理由或起草根据方面的论证；也

因此，还有许多条文只是立法例等法制信息的简单堆砌，缺乏结合中国社会具体情形的论

证；即使是有些条文有所论证，也较为浅显，大多停留在规范层面，从规范到规范，或者利

用法学的教义性，将这些必要的论证过程意识形态化、大词化，无法深入中国社会进行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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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具体而充分的论证。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中国当代立法大多采取“无立法理由”的立

法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梁稿”和“王稿”采取“附理由”的起草形式，是中国当代民法典

向科学化和民主化迈出的艰难一步。

第二，即使有所论证，由于信息结构性缺陷的存在，起草论证和起草目标只停留在合

法律性层面，无法推进到合法性层面。“从统治客体的角度看，合法性意味着被统治者基

于某种价值、信念而认可、支持某种政治统治，将其视为‘正当’或‘应当’的”。〔５１〕 换言

之，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要想获得合法性，为承担者中国社会民众所认可、接受，必须考察中

国民众对它的态度和动机。相反，“合法律性是不问法律承受者的态度和动机的”。〔５２〕 由

于信息结构性缺陷的存在即中国自身信息的缺失，立法者无法知道中国社会民众对民法

典学者建议稿的态度和动机，无法知道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是否“合中国社会之身、合中国

人之体”，无法展开“合身”的论证，也不可能达到“合身”的起草目标，推进到合法性层

面；〔５３〕立法者只能抽象地论证法制服装的“漂亮”问题———是德国牌的民法典“漂亮”还

是法国牌、瑞士牌、日本牌……的“漂亮”，局限于合法律性层面的论证，只能追求法律规

范之间的自洽性和合法律性，这种情形大量存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１６０多年来的‘变

法’，不过是在‘制定法’的层面上改来改去，照搬照抄一些书面上的规则，而忽视具体制

度下的行为博弈。这样的变法是非常昂贵的试验，甚至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标签

游戏’”；〔５４〕中国近代以来的法治只是停留在“变法”层面。〔５５〕 可见，中国立法并没有解决

像西方立法那样应解决的合法性问题，必然给我国法律运行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制度性

影响。〔５６〕

第三，为了克服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性缺陷，受制度环境的制约，中国社会往

往会在有关法律出台后，围绕这些法律条文形成一个法律解释群或地方性法律群，以便使

立法更适合中国国情。如由立法机关结合法律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有针对性地出台

相应的立法解释；由司法机关针对立法中立法者缺乏对司法中一些具体情形的考量或者

陌生于司法的情形，有针对性地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由行政机关针对立法中立法者由于

立法信息的结构性缺陷而陌生于执法，缺乏对行政执法中具体情形的考量，有针对性地出

台相应的行政解释；由法律直接授权有一定立法权的地方性立法机关或政府及其部门针

对立法者对中国各地方性因素缺乏综合而具体的考量和权衡的情形，有针对性地制定一

些地方性实施办法等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这些围绕某个法律条文形成的法律解释群或地

方性法律群，往往是基本法律条文数的数倍甚至数十倍，使整个立法呈现法律解释“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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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秩序肥大化”。〔５７〕

第四，信息结构性缺陷的存在还会使其社会运行在整体上呈现出“硬法软行”的格

局。〔５８〕 由于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性缺陷的存在，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在未来的司法

中的结构自主性较低，特别是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未来司法适用的对象是关系密切群体时，

其结构自主性更低，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未来司法适用的阻力更大，不得不软化民法典学者

建议稿未来的司法适用。〔５９〕 由于立法信息结构性缺陷的存在和立法提供给司法的合法

性资源有限，法院不得不解决立法本应解决而没有解决的合法性问题，不得不改变自己解

决纠纷的方式，软化法律实施，使司法和执法柔性化，广泛运用调解来制度化地解决中国

法院的制度困境———合法律性与合法性的紧张和冲突———以便填补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

息结构性缺陷。〔６０〕 由于信息结构性缺陷的存在和结构自主性较低，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自

身“求生存”的能力较低，〔６１〕出现规避法律的情形，更容易被其他制度———如习惯、道德、

经济规律、政策等———所取代，使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空洞化。〔６２〕

（二）信息结构性缺陷的克服

第一，要改变我国目前民法典低（零）成本立法策略，加大其财政投入。这是民法典

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性缺陷克服的前提，也是世界发展的共同趋势。如美国路易斯安那

州在１８０６年制定民法典时，即使当时经济状况不佳，也要分５年给予二位起草者 ４０００美

元的巨款；瑞士民法典制定时，在１９０２年给予起草者欧根胡贝尔很高的精神待遇；波多黎

各１９９７年制定民法典时，用立法方式第一年拨款 ５０万美元，第二年又增加到 ７７．５万美

元，专用于民法典制定；〔６３〕即使法治成熟的国家，也非常注重立法的投入，如在 １９９５年的

美国，整个法院的总开销约１５０亿美元，其中 ５０多亿美元用在立法和起草法律上。〔６４〕 我

国作为人口与地域大国，国情独特而复杂，低（零）成本立法策略显然与国际惯例不符。

由于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制定的难度，起草者要想制定一部高质量的民法典学者建议

稿需要巨大的投入甚至几代人毕生的投入。

第二，要注意立法投入的科学性，建立需求导向型的法学创新和投资体制。这是克服

信息结构性缺陷的体制和机制保障。

首先，在法学研究资源配置方式上，要实现由“学科导向型”计划方式到“需求导向

型”市场方式的转变。“学科导向型”创新体制是根据供给方学科理论建设需要按照计划

来配置、组织法学研究资源，具有行政化与计划经济的特征，易造成法学研究与法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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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内外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和脱节，以及法学创新市场的分散、分割和学科化，法学研究

成果在学术圈“内卷”。“需求导向型”创新体制是根据需求方法治建设实践需要由市场

来配置、组织法学研究资源，可将有限的法学研究资源引导到中国法治实践最需要的地

方，如中国当代立法急需来自中国社会的自身信息，通过市场机制的引导就可以将有限的

法学研究资源引导到这个方面。法学学术创新市场的高度专业性、法学信息的复杂多样

性等特征，决定了在资源配置方式上需要实现由计划向市场的转变。

其次，在法学研究投资体制上，要实现由“学科导向型”投资体制到“需求导向型”投

资体制的转变。“学科导向型”投资体制的投资范围（即课题指南或课题来源）和投资额

度（即课题经费）基本上是由供给方和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各学科理论建设需要来提供和

编制，具有学科化特征，易带来重复投资、投资效率不高、不协调、不配套等弊端。“需求

导向型”项目投资体制是根据需求方法治建设实践需要来决定投资范围和额度，投资范

围或课题来源主要由有关立法、司法、行政等部门和社会团体提供和发现，投资额度主要

根据研究课题的难易程度、课题研究技术手段等研究需要来确定。如根据民法典学者建

议稿制定的需要，需要加强对有关来自英美法系的法制信息和来自中国社会自身信息的

投入，而且后者的投资额度要高于对法制信息的投入。

再次，在法学研究的组织运作模式上，要实现由“学科导向型”组织运作模式到“需求

导向型”组织运作模式的转变。“学科导向型”组织运作模式是按照学科界限标准选择课

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开展项目研究，具有学科化特征，不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

研究问题的深入。“需求导向型”组织运作模式是根据研究问题需要来选择课题负责人

和课题组成员开展项目研究，有利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和研究问题的深入拓展。如在

制定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时，要适当选取一些从事中国社会自身的描述性、事实性研究的学

者参与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制定。

最后，在法学研究的评价机制上，要实现由“学科导向型”评价机制到“需求导向型”

评价机制的转变。“学科导向型”评价机制是根据供给方的学科理论研究和建设标准进

行立项审批和结题验收，具有学科化特征，存在评价标准不客观、裁判员与运动员合一等

弊端。“需求导向型”评价机制是根据能否有效地解决需求方中国法治实践具体问题作

为评价的最重要标准，遵循谁设计谁批准立项谁验收谁负责以及裁判员与运动员分离的

原则。为了建立科学而客观的评价机制，法学研究评价机制需实现由“学科导向型”向

“需求导向型”的转变。

第三，必须加强起草设计和管理，改变目前立法者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功能不分

的格局，强化立法者作为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设计者和管理者的裁判员功能，弱化其直接

参与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制定的运动员功能。这是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性缺陷克服

的核心。由于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制定的技术性较强，世界各国制定民法典时一般将其委

托给法律专家。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对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制定不管不问。在弱化其运

动员功能时，要强化其裁判员功能，加强设计和管理。立法者作为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设

计者，应明确未来民法典学者建议稿的蓝图，并将其作为起草管理的灵魂和评判民法典学

者建议稿优劣的最终标准。在起草管理上，要变目前事后被动审查为事前主动管理，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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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管理前推至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起草的整个过程，包括规划设计、主持人和起草者的搭配

与筛选、条文的信息结构及其起草论证、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是整体审议还是分条审议，等

等；其次要变目前承包式起草管理机制为科学的起草管理机制，如运用信息经济学的委

托 －代理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进行起草管理机制的设计。

第四，要减少甚至消除起草网络中凝聚力冗余和结构等位冗余，优化民法典学者建议

稿的起草网络，增加起草网络的结构洞，提高立法者在整个起草网络中的信息利益、控制

利益和结构自主性。这是民法典学者建议稿信息结构性缺陷克服的关键。当立法者身边

没有结构洞，而关系的另一端（如主持人、起草者）具有较多和较深结构洞时，立法者就处

于获取信息利益和控制利益的有利的起草网络位置，具有较高的结构自主性。因此，提高

立法者在整个起草网络中的信息利益、控制利益和结构自主性，就是增加主持人之间、起

草者之间以及主持人与起草者之间的异质性，减少甚至消除他们之间存在的凝聚力冗余

和结构等位冗余，构建一个由非重复关系人构成的起草网络，以便制造更多、更深的结构

洞。申言之，首先要尽量增加关系人（如图一中Ａ、ａ）的知识结构洞，选择那些既懂民法学

知识又对中国社会较为了解的成员，做到每个起草者的一专多能；其次要尽量增加群内结

构洞（如图一中“王网”和“梁网”），选择弱关系人方案，以提高群内网络的有效规模和效

率；最后要尽量增加群间结构洞（如图一中“ＭＬＷ”网），增加主持人之间和群内网络之

间的异质性，提高群间网络的有效规模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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